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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1
押金只交不给退

新规：无正当理由不得
扣减押金

押金退还难一直是住房
租赁市场的顽疾，也是司法实
务中常见的争议焦点。在法
庭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
形：租期结束后，出租人以房
屋存在损耗为名克扣押金，或
者房屋中介因资金链断裂而
无法退还押金，致使承租人陷
入维权困境。
《条例》设立押金监管制

度，针对这一痛点开出一剂良
方。《条例》第十条规定，出租人
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
合同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
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事
项。除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
形以外，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
得扣减押金。《条例》第十九条
规定，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租
赁企业应当按照规定设立住房
租赁资金监管账户并向社会公
示，并通过该账户办理住房租
赁资金收付业务。《条例》第二
十五条规定，住房租赁经纪机
构不得代收、代付住房租金、押
金，切断资金挪用风险。

对于承租人而言，这些规
定无疑是保障财产权利的利
器：在签署租赁合同时，可要
求出租人对押金不予退还的
情形予以明确。退房时，可要
求出租人共同查验房屋并签
署交接单，留存证据。如遇无
故克扣，可依据《条例》向监管
部门投诉或向法院起诉。在
向住房租赁企业支付押金时，
承租人需留心确认押金是否
存入监管账户。
《条例》对押金收取、保管、

返还及扣减情形的规范，为租
赁双方构筑了清晰的权利义务
边界和坚实的制度保障，不仅
为承租人提供了可操作的维权
武器，也为住房租赁企业划定
了规范经营的红线。明确禁止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代收代付、
强制押金规则透明化、设立监

管账户及明确法律责任，可以
更加有效地为租赁市场的平稳
运行保驾护航。

乱象2
阴阳合同风险多

新规：租赁合同需实名
签订并备案

在租赁合同纠纷发生时，
备案合同是纠纷发生时最有
力的“定海神针”。日常生活
中，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常因
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合同约
定不明，致使双方对于合同主
体、租金支付、期限认定、房屋
交付状态等争议较大，一份经
过官方平台备案的合同，可以
有效降低“阴阳合同”“一房多
租”等风险。
《条例》对于合同备案的推

行起到了促进和保障作用。《条
例》第八条规定，出租人和承租
人应当使用实名签订住房租赁
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
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等
方式将住房租赁合同向租赁住
房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
关于实名签订和强制备案的规
定，是将租赁合同备案从行业
倡导的“应然”状态，提升为约
束力强的“实然”要求，不仅为
租赁纠纷的公正高效解决提供
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也为住
房租赁市场的规范化、透明化
发展提供了动力。

乱象3
轻租重售不平等

新规：用行政法规推动
“租售同权”
长期以来，“轻租重售”现

象较为突出，承租人在享受公
共服务、政策扶持等方面，所受
保障不如购房人全面。

此次，《条例》首次以行政
法规的形式推动了租购住房在
享受公共服务上享有同等权
利。《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国
家鼓励居民家庭将自有房源用
于租赁，支持企业盘活改造老
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自持商
品住房等用于租赁，多渠道增
加租赁住房供给。国家鼓励
出租人和承租人依法建立稳
定的住房租赁关系，推动租购
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
同等权利。同时，《条例》第十
三条规定，住房租赁合同连续
履行达到规定期限的，出租人
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
策支持，承租人按照有关规定
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
可以说，《条例》保障了承租人
的居住安全感。

除此之外，《条例》第十二
条还规定，出租人依法解除住
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
人，并为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
留出合理时间。出租人不得采
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
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

同或者腾退租赁住房。

乱象4
租金盲涨太离谱

新规：定期公布权威市
场租金信息

“租金说涨就涨”“续租即
涨价”……“租金盲涨”是租赁
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集中体
现，这种现象不仅加重了承租
人的生活负担，也严重扰乱了
市场秩序，损害了租赁关系的
稳定性。
《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住房租金监测机制，
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不同区
域、不同类型住房的租金水平
信息。这一规定将有力推动租
金信息的阳光化、透明化。对
于租赁合同当事人来说，可依
据官方数据确定租金是否需要
变更。对承租人而言，官方发
布的权威租金数据将成为衡量
租金合理性的重要标尺。可以
说，权威市场租金信息的公开，
平等保障了承租人和出租人双
方的议价能力与经济权益，进
一步促进住房租赁市场从“出
租人强势定价”向“供需双方理
性协商”的健康生态转变，为构
建稳定、可预期的租赁市场环
境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石。

乱象5
“魔改”群租隐患大
新规：非居住空间不得

出租
群租房曾是住房租赁市场

上难以根除的安全盲区。据媒
体报道，曾有业主将厨房、阳台
甚至车库违规改造为卧室，或
在狭小空间内塞进大量床位，
不仅严重侵害承租人的安全
权、健康权和居住尊严，更因私
拉乱接、消防缺失、人员混杂等
问题，成为威胁公共安全的重
大隐患。

针对这一顽疾，《条例》第
七条明确规定，厨房、卫生间、
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
等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
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
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
积，应当符合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根
据《条例》规定，住房租赁经纪
机构不得为出租非居住空间、
群租房提供经纪服务。同时，

《条例》第三十九条还规定了处
罚条款：将厨房、卫生间、阳台、
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
住空间单独出租用于居住，或
者租赁住房不符合规定的单间
租住人数上限或者人均最低租
住面积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处2000元以
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说，《条例》对非居住
空间出租的明令禁止与最低租
住面积的授权设定，为居住安
全和居住尊严划定了红线。

乱象6
房东随意进出屋

新规：禁止出租人擅自
进入租赁房屋
家本应是安全的港湾，然

而，对于许多承租人而言，不少
出租人经常以“检查房屋”为名
随意进出租赁住房，还有部分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肆意收集、
滥用承租人的敏感信息，这些
行为都侵犯了承租人的隐私
权、安宁权。

针对这些问题，《条例》中
也都有所回应。《条例》首次以
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禁止出
租人擅自进入租赁房屋，若出
租人未经承租人同意进入租
赁住房给他人造成损失的，需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
体现了对于承租人隐私权和
安宁权的保护。同时，就个人
信息保护而言，《条例》第十七
条规定，住房租赁企业不得非
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
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
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这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
衔接，若住房租赁企业违反个
人信息保护义务，承租人可依
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维权。违
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
将被记入信用记录，实施分级
分类监管。

乱象7
中介跑路常“爆雷”
新规：设立住房租赁资

金监管账户
虚假房源“引君入瓮”、长

租公寓“高收低出”后卷款跑路
……近年来，住房租赁企业及

经纪机构的“爆雷”事件时有发
生，不仅导致承租人面临押金、
租金血本无归的境地，更扰乱
了行业秩序。此次，《条例》给
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为解决房源虚假的问题，
《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住房
租赁企业发布的住房地址、
面积、租金等房源信息应当
真实、准确、完整，在其经营
场所、互联网等不同渠道发
布的房源信息应当一致，发
布的房源图片应当与实物房
源一致，不得发布虚假或者
误导性房源信息，不得隐瞒
或者拒绝提供拟出租住房的
有关重要信息。第四十四条
规定，住房租赁经纪机构发
布房源信息前未核对并记录
委托人的身份信息、住房权
属信息，或者未实地查看房
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处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
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资金监管亟待完善也是住
房租赁市场管理的一大问题。
在产权人将房屋委托给住房租
赁企业运营及出租的情况下，
住房租赁企业与承租方签订合
同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房屋租
赁合同关系，若住房租赁企业
未将收取的押金及超收的租金
纳入监管账户且事后失联，基
于合同相对性，产权人不能直
接向实际承租方主张违约责
任。同时，住房租赁企业收取
钱款失联后，承租方也难以讨
回所付押金。

因此，《条例》强调监管账
户的重要性，要求从事转租经
营的住房租赁企业必须设立住
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租金、押
金全部纳入监管。根据《条例》
第四十三条，从事转租经营的
住房租赁企业未按照规定设立
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并向社
会公示，或者未按照规定通过
该账户办理住房租赁资金收付
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处2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
款。这些规定极大降低了房屋
中介公司“高收低出”“卷款跑
路”等“爆雷”风险。
《条例》以系统性的制度设

计回应了民生关切，为租赁市
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稳
定注入制度信心。随着《条例》
的深入实施，一个信息更真、资
金更稳、运行更安全的住房租
赁生态将会加速形成，让“安居
无忧”成为更加可触可及的切
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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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日报》

新规“亮剑”整治租房乱象
群租房安全难保

障、出租人租金随意
涨、合同押金难退还、
出租屋条件脏乱差
……近年来，随着住
房租赁市场持续发
展，相关法律纠纷也
日益增多。2025年9
月15日起，《住房租赁
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正式施行，以行
政法规的形式为住房
租赁市场监管制度化
筑起一道法治堤坝，
更加有效地保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